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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服教发〔2021〕70 号

陕西服装工程学院

2021 级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安排

各教学单位：

坚持“以本为本”，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重视本科人才培

养，加强学生教育引导，促进学风建设，加强本科生过程管理。

根据《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

我校就 2021 级本科生导师工作做以下安排：

1、本科生导师的条件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、承担本科教

学任务一年以上的教师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学校机关处室、

学院党政管理干部。

2、学生分配：每十五名学生配备一名导师，以学生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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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为主。

3、导师任期：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

4、工作内容：导师肩负着全方位育人的责任，需要对学

生进行学习兴趣引导、学习方法指导、学业规划、科研引导等

方面的帮助与指导。畅通与学生沟通渠道，鼓励导师通过网络

平台保持常态化交流。具体按照《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导

师制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中导师的职责及工作要求。

5、考核方式：按照《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

施方案（试行）》中：导师的工作考核。其中各教学单位考核

将参考导师所指导学生的学业成绩、综合评定、英语四六级过

关率以及各类获奖。每个学期约见学生不得少于两次，凡是学

生受到学院警示，其导师将下一年内不能再报本科生导师。

6、指导经费及工作量：1 个学时/生·年的标准为考核合

格的导师核计教学工作量。

请各教学单位根据《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文件要求，成立各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工作领导

小组，积极认真开展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将本学院

《本科生导师制指导教师一览表》交至教务科孔老师，QQ：

906539029。

附件：本科生导师制指导教师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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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1 年 9 月 14 日

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1年9月14日印发


